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西校区6号学生宿舍楼一层部分房屋租赁权招租要求
一、标的情况
标的名称：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东校区原检测线部分区域和西校区6号学生公寓楼一层107、109房间的租赁权。
标的位置：邢台市信都区太行路1088号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东校区和西校区。
房屋面积：323平方米。
房屋用途：快递驿站。
租赁期限：四年零六个月，具体起止时间在相关《租赁合同》中约定。
租金支付：一年一付，具体支付时间及方式在相关《租赁合同》中约定。
履约保证金：拍卖成交后、相关《租赁合同》签订前，委托人向承租人收取16000元的履约保证金，具体用途在相关《租赁合同》中约定。
租赁合同：相关《租赁合同》在拍卖成交后30日内签订。
转借转租：不得擅自转借转租。
瑕疵情况：现状拍卖。
[bookmark: _GoBack]起拍价：200000元/年。
竞买保证金：10000元整。
本标的特定资格要求：承租人需获得省、市邮政管理局出具的快递末端网点备案回执。
二、租赁期间经营服务要求
1、如遇政府行为改造和迁移、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规划的扩建及征用相关事项以及房屋使用性质发生变化，承租人应无条件予以配合迁移或撤出，合同随即变更或终止。  
2、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为全日制本科学校，在校生人数约为18400人。为进一步方便我校西校区师生的快递服务需求，更好地为广大师生员工提供快递服务，本项目计划引进经验丰富、信誉良好的快递服务企业。具体服务要求如下：
（1）为更好地服务校内广大师生，承租人应在签订合同后三个月内引入不少于6家主流快递品牌（如邮政、顺丰、中通、圆通、韵达、申通、京东、德邦、极兔等）在校园内的收寄和投递业务。
（2）承租人应在快递服务点内设置智能快递柜、手持智能巴枪（PDA）、高速热敏面单打印机、智能电子称重台、电脑、高清拍照仪等设备，智能快递柜东、西校区各不少于100个格口，并能利用无人配送车、楼宇机器人等智能设备进行常态化服务。
（3）快递服务的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守信的原则，应充分考虑学校消费群体的特殊性，定价不得高于学校周边同类服务项目，并针对学校定制专属优惠套餐。
（4）商品价格应在店内明示，做到价目齐全、标价清晰，价格变动后，应以书面形式征得学校同意后进行更换。
（5）承租人在《租赁合同》签订后15日内须按照学校要求在东、西校区开展快递服务。不按时的，履约保证金不退。
（6）承租人应积极配合学校相关专业开展校企专业共建事宜（如安排学生实习、课程建设等）。
3、出租房产仅限用于开展快递服务，承租人在租用房屋期间，须严格遵守报名时所持的营业执照中包含的经营项目，不得擅自更改或增加，如在租期内更改营业项目或范围，则视为违约，合同终止，房屋将重新对外进行公开招租，承租人将被学校纳入失信人管理。
4、承租人应合法经营，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一切经营生活等活动须服从学校管理部门的统一领导和管理。
5、承租人应对成交标的实行三包：“包卫生、包管理、包安全”，按照消防要求配备消防安全器材，完善消防安全制度，屋内的布置和设备等必须符合消防要求，并与学校签订相关安全协议书或责任书。
6、营业活动仅限在指定区域内进行，不得擅自扩大至室外，对于室内外卫生、物品摆放等不合格的，委托人将限期整改，逾期未达到要求的，将视为承租人违约，合同自动终止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7、租期内严禁经营娱乐、排烟污染环境、占道经营等相关业务，承租人不得在租赁房屋内居住、做饭。
9、承租人及其所有工作人员与我校无隶属关系，承租期间，承租人应最大限度保证承租房屋内的各项的安全，发生一切事故、工伤等事件，均由承租人自行解决。
10、承租人不得从事违法经营活动，一经发现，承租人承担全部处罚，并将视为承租人违约，合同自动终止。
11、承租期满，店面装修产权归委托人，承租人不得拆除或损坏所有装修。承租人投资的设备等按照所有权归承租人所有，并同承租人所有人员一起在规定日期内撤离。
12、承租人自行办理经营许可证照，并承担经营期间所发生的涉及公安、工商、税务、卫生、安全、责任事故等一切费用，由此导致委托人受到行政处罚或其他经济损失的，均由承租人负责。
13、承租人必须严格遵守《消防安全法》及上级监管部门、消防等部门和学校的相关管理。自觉接受各部门的监督、检查，同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认真做好防火、防盗等安全工作。
14、承租人承租该项目后，对于学校和师生提出的合理需求或意见，要及时进行落实和有效解决。学校聘请学生助理对快递价格、服务质量等进行监督，同时设置意见箱接收学生提出的投诉。寒暑假期间，承租人可自行决定营业时间。
15、店面招牌按照招租人规定的材质、规格、颜色、字体大小制作。店内布局合理、干净整洁、美观大方。
16、租期内产生的水、电等费用由承租人自理（定期交学校主管部门），水、电按地方政府价格标准收费。水、电收费标准随地方政府调价而相应调整。
17、承租人不得私自改变所租房屋的使用性质，也不得私自对房屋结构及内部设施进行改造，确需改造，须经委托人有关部门批准方可进行。否则由承租人负责恢复原状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18、本出租房产仅限承租人用于合法经营快递业务，不得擅自变更为其他经营用途。承租人在经营过程中，须同时遵守以下约定：
快递产品价格不得高于同区域同类快递产品的市场价格；
针对学校师生群体，制定并提供专属优惠套餐。
19、在经营过程中因承租人经营不善等情况造成委托人的一切损失，均由承租人承担。

竞买人将此文件盖章即表示认可



















